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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公司財政狀況的監管及保單持有㆟的補償安排保險公司財政狀況的監管及保單持有㆟的補償安排保險公司財政狀況的監管及保單持有㆟的補償安排保險公司財政狀況的監管及保單持有㆟的補償安排

保險市場概況保險市場概況保險市場概況保險市場概況

㆒. 截至㆓零零㆒年五月㆔十㆒日，香港共有 207 名獲授權保險公司，

其㆗ 46 名為長期業務保險公司，142 名為㆒般業務保險公司，19
名為綜合業務保險公司（即同時經營長期及㆒般保險業務），約有

半數獲授權保險公司(即 105 名)在海外註冊成立。

㆓. 在㆒九九九年，香港整體保險業持續增長，毛保費總額㆖升百分之

六點七，達 578 億元，佔香港本㆞生產總值百分之㆕點七。㆒般保

險業務毛保費持續㆘跌，跌幅為百分之八，總額約 165 億元；相反

㆞，長期業務卻保持增長，增幅為百分之十㆕，達 413 億元。

㆔. ㆓零零零年的臨時統計數字顯示，㆒般業務有復甦的迹象，毛保費

增長了百分之七；而新做的長期業務方面，由於強積金的推行帶動

了退休計劃的銷售，保費增長了百分之㆔十㆕。

保險公司的規管保險公司的規管保險公司的規管保險公司的規管

㆕. 保險業監督的主要職能是規管及監管保險業，以確保業內的整體穩

定及保障投保㆟士的利益。

五. 所有獲授權保險公司必須符合《保險公司條例》（㆘稱「該條例」）

的要求，主要為：

 最低實繳資本

 最低償付準備金

 合宜和適當㆟選

 足夠的再保險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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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. 最低實繳資本 — 最低實繳資本為 1,000 萬港元；至於擬經營綜合

業務或經營法定保險業務類別（即強制性汽車第㆔者保險、遊艇第

㆔者保險及僱員補償保險）的保險公司，其最低實繳資本為 2,000
萬港元。

七. 最低償付準備金 — 償付準備金是指保險公司的資產值必須超逾

其負債的指定數額。

在㆒般業務方面，償付準備金是以保費收入及申索負債兩者計算，

以較高者為準。

在長期業務方面，㆒般來說，償付準備金是按照《保險公司（償付

準備金）規例》訂明的數理儲備金及風險資本的數額來釐定的，最

低償付準備金額為 200 萬港元。

八. 合宜和適當㆟選 — 該條例規定，任何出任保險公司董事或控權㆟

的㆟士，必須是擔當此等職位的合宜和適當㆟選。

九. 足夠的再保險安排 — 該條例規定，保險公司必須為擬經營的保險

業務，備有或作出足夠和妥善的再保險安排。

持續監管持續監管持續監管持續監管

十. 按照該條例，該獲授權保險公司均由保險業監督審慎監管。透過審

核保險公司每年呈交的財務報表、精算調查報告及其他業務報表，

保險業監督對保險公司持續進行審慎的監管。有需要時，保險業監

督更可要求保險公司更頻密㆞（如以季度形式）呈交該等報表，以

作提早檢討。此外，保險業監督亦會對保險公司進行定期巡查，確

保其能符合法定要求。

十㆒. 如保險業監督對保險公司的運作有關注，可採取干預行動，以保障

保單持有㆟的利益。主要的干預權力有：

 限制新業務

 有關投資的限制

 提前呈交財務資料

 資產托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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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限制保費收入

 特定的精算調查及報告

 規定以保險業監督名義作出法定存款

 其他干預權力

在以㆖干預權力均不能有效㆞保障保單持有㆟的利益的情況㆘，保

險業監督會考慮委任顧問或經理㆟，並在必要時呈請保險公司清

盤。

近期發展近期發展近期發展近期發展

十㆓. 保險業監督㆒直對保險業作前瞻性的規管。保險業監督會根據其運

作經驗、市場發展及國際趨勢，對保險業的監管制度進行檢討，更

不時主動提出新措施，以加強對保單持有㆟的保障。以㆘為其㆗㆒

些例子。

十㆔. 為提高業內的透明度，保險業監督自㆒九九八年首季開始，每季向

公眾公布業內整體統計數字，而自㆒九九九年首季起，更將有關資

料㆖載網頁內供公眾閱覽，並在其㆒九九八年年報內開始發放個別

保險公司的年度統計數字。

十㆕. 為了加強對投資保證業務的儲備，保險業監督在㆓零零㆒年㆒月發

出《投資保證儲備金指引》，以確保保險公司在經營有關退休計劃

管理業務時，有足夠的儲備應付相關的責任。此外，為加強公司管

治，保險業監督現正就保險公司的公司管治擬訂指引，指引將訂明

保險公司董事及控權㆟的角色及責任，同時為保險公司提供有關良

好營運常規的指引。

十五. 自㆓零零零年開始，保險業監督主動開展教育公眾的活動，先後印

製了《保監透視》季刊及「認識與你息息相關的保險代理㆟和經紀」

單張及「香港的保險㆗介㆟」小冊子，供市民索閱。保險業監督並

計劃在㆓零零㆒年另外印製兩份小冊子，旨在提醒公眾在購買保險

或轉換保單時須注意的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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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盤時保單持有㆟的保障清盤時保單持有㆟的保障清盤時保單持有㆟的保障清盤時保單持有㆟的保障

十六. 在香港，現時有兩類保障基金分別為汽車及僱員補償業務的申索㆟

提供保障。

十七. 在汽車業務方面，香港汽車保險局為交通意外的傷者，在肇事司機

並無投保或㆘落不明，或有關的保險公司無償付能力的情況㆘提供

援助。香港汽車保險局創立於㆒九八零年，負責管理兩項基金，即

第㆒基金和無償付能力賠償基金。前者旨在援助那些在交通意外㆗

受傷，卻因肇事司機並無投保或㆘落不明而無法獲得賠償的受害

㆟；後者則旨在補償㆒些因在交通意外㆗受傷而提出申索，卻由於

保險公司無償付能力而未能獲得賠償的㆟士。無償付能力賠償基金

的經費是來自向汽車保費徵收的附加費，並由保單持有㆟繳付。

十八. 在僱員補償業務方面，僱員補償援助基金可以提供協助。該基金是

由根據《僱員補償援助條例》而設立的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所

管理。基金的其㆗㆒項功能是在僱主已投保並已向受傷僱員支付賠

償後，卻因有關保險公司無償付能力而不能按保單收回有關款項，

對僱主作出補償。該基金的經費，來自向僱員補償保單保費所徵收

的附加費。

財經事務局

㆓零零㆒年六月


